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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圳圳市市名名家家汇汇科科技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  

关关于于前前次次募募集集资资金金使使用用情情况况报报告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的规定，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将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91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3,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8.58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57,4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0,328,7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227,071,3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3月21日全部到位，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广会验字[2016]G15001890246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

存储制度。2016年3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募集资金专

户并授权董事长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分别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蛇口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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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进行增资的议案》，由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六安名家汇光电产业园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3,458.13万元出资。根据上述议案，子公司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

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6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16年10月18日召开2016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保荐机构由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的初始存放和截止2016年9月30日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金额（元） 

初始存放金

额（元） 

备

注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4000029329200

601184 
255,067.60   180,000,000.00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蛇口支行 

4425010000040

0000180 
- 34,581,300.00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布吉支行 

1086200000097

4874 
11,442,834.34 12,490,000.00  

六安名家汇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蛇口支行 

4425010000040

0000133 
21,497,266.18 -  

合计   33,195,168.12 227,07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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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707.1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414.6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414.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6 年 1-9 月 19,414.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照明工程施工项目

营运资金 

照明工程施工项

目营运资金 
18,000.00 18,000.00 17,987.97 18,000.00 18,000.00 17,987.97 12.03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 
六安名家汇光电产

业园建设项目 

六安名家汇光电

产业园建设项目 
3,458.13 3,458.13 1,317.70 3,458.13 3,458.13 1,317.70 2,140.43 

2017 年 6

月 30 日 

3 
研发设计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 

研发设计中心升

级改造项目 
1,249.00 1,249.00 108.96 1,249.00 1,249.00 108.96 1,140.04 

2017 年 6

月 30 日 

合      计 22,707.13 22,707.13 19,414.63 22,707.13 22,707.13 19,414.63 3,2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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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存在差异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2016年7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公司经营需要，公司研发

设计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地点由深圳市南油大道西海岸大厦17层变更至深圳市南山区荔源

商务大厦。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4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募集资金13,778.21万元置换

截至2016年3月31日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照明工程施工项目营运

资金13,326.23万元，六安名家汇光电产业园建设项目451.98万元。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广会专字[2016]G15001890279号”

鉴证报告。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六）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7,071,300.00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194,146,280.65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194,146,280.65元，加上扣

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270,148.77元，2016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3,195,168.12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14.62%。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主要是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尚未完成，公司将结合业务发展目标

和未来发展战略规范、科学的使用剩余资金。 

（八）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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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年1-9月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1 
照明工程施工项

目营运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六安名家汇光电

产业园建设项目 
不适用 达产后平均净利润为 1,150.2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研发设计中心升

级改造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照明工程施工项目营运资金未约定特定项目的资金需求，而是与自有资金共同产生工程项目效益，无法区分各自的经济效益。 

注2、六安名家汇光电产业园建设项目尚未达产。 

注3、研发设计中心升级改造项目为公司生产经营配套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因此公司未就各项目单独核算效益，其效益主要通过引进设计和研发

人才、采购设计软硬件设施和研发设备，对设计资源进行重组升级，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高水平、高效率的研究设计中心，提升公司整体研发设计能力

与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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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不存在差异。 

五、结论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前次募集

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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